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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调整 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

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创业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和投

资者负责的态度，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公司报告期内下列事项进行了认真调查和核

查，现就公司调整 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

下： 

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权益分派业务的相关规定，A 股合格境外机

构投资者（QFII、RQFII）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、首发限售股的个人、证券投资基金（以

下简称“A 类股东”）所得股息红利按 10%缴纳所得税（红股按面值计算，现金红利按派

息金额计算），持有非股改、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、证券投资基金类股东

所得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，按 5%缴纳所得税，股权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

股票情况，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。鉴于上述规定，公司原 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

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无法实施，需进行相关调整。 

董事会提议向全体股东追加派发现金股利 0.6 元，将 201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

调整为：以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27,290 万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

派发现金股利 0.6 元人民币（含税），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6,374,000 元，同时以公司总

股本 27,290万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5股（含税）；并以资本公积金每 10

股向全体股东转增 5股，送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54,580万股。本方案实施后留存未

分配利润 90,622,835.49元，结转以后年度。 

 我们认为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调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没有违反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

和健康发展，同意将该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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